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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临湘市羊楼司新屋采石场矿坑整治及生态修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临湘市环城建筑垃圾消纳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临湘市羊楼司新屋采石场矿坑整治及生态修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以下简称《报告表》）、申请批复的报告等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你公司拟投资2394.3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8.5万元）在临湘市羊楼司镇新屋村建设临湘市羊楼司新屋采石场矿坑整治及生态修复项目。项目为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建筑垃圾填埋工程，项目依托新屋村原企业采石场已建运输道路，不新增临时道路。主要建设内容：（1）1至4号矿坑共计回填矿坑3737680.3m3；（2）危岩清理：1号矿坑、4号矿坑两处危岩体约600m3进行清除；（3）植被恢复；（4）排水工程：设置潜水泵将1号～4号矿坑依次引水至现有渠道。项目系补办环评手续，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已对“未批先建”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
根据湖南九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报告表》的基

本内容、结论、专家评审意见及临湘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出具的《关于〈临湘市羊楼司新屋采石场矿坑整治及生态修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评估报告》（临环事评估〔2025〕15号），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提交的《报告表》所列性质、地点、规模、工艺和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项目在建设中，须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并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从严控制矿坑治理修复填料来源和种类。项目矿坑填埋仅使用建筑垃圾中的弃土，禁止混杂有毒有害的工业废渣废料、拆除垃圾、装修垃圾及生活垃圾等。
2.生态环境保护。加强施工组织管理，严控用地范围，不得占用用地范围外土地，尽量缩短施工时间；严格按照修复方案落实生态恢复措施；施工期间要避免工程机械对施工范围外的植被造成损坏影响，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和保护野生动植物常识的宣传，杜绝对各种动物的滥捕、滥猎现象；严禁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基本农田等敏感区域；落实水土保持、临时覆盖等措施；生态修复完成后对占地进行绿化覆土并种植植被，增加植被覆盖率，恢复生物多样性；运营期安排人员定期巡视、洒水降尘和维护植被。
3.废气污染防治。施工期产生的废气包括：车辆运输扬尘、弃土卸载扬尘和堆场风蚀扬尘、设备及车辆燃油废气。运输物料使用苫布遮盖、设置洗车平台清洗车辆、定期清扫路面、洒水降尘等措施；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施工机械设备和运输工具，施工车辆、机械要定期检修，不得使用劣质燃料。
4.废水污染防治。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洗车废水及矿坑内现有积水。生活污水依托租用民房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用作农肥，不外排；洗车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洗车、洒水抑尘，不外排；矿坑内现有积水使用潜水泵泵出矿坑内上层清水用于洒水降尘和洗车，剩余矿坑积水引至现有沟渠后自然排放。严禁对龙源水库正常输水造成不利影响。
5.噪声污染防治。施工噪声主要为各种作业机械（挖掘机等）和运输车辆施工产生的噪声。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严禁夜间作业；施工过程中采取隔声措施及增设施工围挡，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施工设备，利用现有绿化带自然条件降噪；合理安排运输路线、时间，途经敏感点时，应减速慢行、禁止鸣笛，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标准限值要求。
6.固体污染物防治。施工期间生活垃圾集中收集，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沉淀池产生的沉渣，定期清掏后回用于矿坑回填利用；危岩清理产生的废渣直接回用于矿坑回填利用。
三、项目建成后应按规定程序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由岳阳市临湘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该项目的日常现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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